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全日制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实施细则 

为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做好学校校内转专业工作，根据《安徽工程大

学全日制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办法》（校教字[2019]9 号）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与择优原则进行，严格执行有关规则与程序，做到

政策透明、计划透明、结果透明。学院成立全日制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以

下简称转专业领导小组），实行双组长制，由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任组长、学院党委副

书记和教学副院长任副组长，成员由系主任、教学秘书和学工秘书组成。领导小组负责

指导并执行学院转专业工作。 

第二条  转专业申请条件及办理程序、特殊原因申请转专业按《安徽工程大学全日

制本科学生校内转专业办法》（校教字[2019]9号）规定执行。 

第三条  申请转出我院的学生，由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核资格，由转入学院考核。

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需参加我院组织的考核，考核科目为《高等数学》，考核成绩按

百分制计算，并不低于 45分者，才有转入资格。 

第四条  考试命题由转专业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安排，并严格保密。考试组织由教学

副院长负责，包括考试时间、地点安排，准考证发放、监考安排等，并严格按《安徽工

程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考试工作暂行规定》执行。阅卷教师由组长安排，在指定地点现

场阅卷，阅卷后由教学秘书对试卷进行复核，并登记考试成绩，阅卷和成绩登记工作在

组长的监督下完成。 

第五条  学院学工秘书提交转入本专业学生名单，学院教学秘书负责对转入学生课

程与成绩进行初审，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根据学分认定方法对转专业学生学分进行认

定，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上报教务处批准。 

第六条 学生转入我院后必须按照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要求，修完规定的课程和学

分才能毕业。对原专业已修课程的学分认定如下： 

1.原专业已修课程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应修课程名称与教学大纲内容一致或相近，

对转入专业毕业要求支撑等效的课程，学分直接认定； 

2.原专业已修课程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应修课程名称与教学大纲内容相差较大，对

转入专业毕业要求不具有等效支撑的课程，学分不能认定，须重修该课程。 

3.对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应修课程，没有取得认定学分，须补修。 

4.原专业所修课程不在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规定教学计划内，不予认定。 

第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在转专业实施过程中涉及的未尽事宜，由学院转专

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